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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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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处理技术的适用性、热解处理、生物处理、区域性焚烧处理、小

型卫生填埋、污染控制、运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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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农村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逐步提升农村生活垃圾减量

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水平，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

统一技术要求，制定本指南。

1．0．2 本指南适用于全省所有非城市（县城）所在地的乡（镇、街道）、

行政村和自然村（组）的生活垃圾处理。

1．0．3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技术选择应充分考虑本地区居民生活方式、消

费习惯、农业生产方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保护

的要求等因素综合确定。鼓励采用技术成熟、经济合理、易控易管、节

能低碳的处理工艺。

1．0．4 农村生活垃圾的处理设施建设、运营等除符合本指南外，尚应遵

照国家、行业现行有关规范及标准相关规定执行。

1．1 基 本 规 定

1．1．1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应执行国家、省及地方自然资源、

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要求，并按照布局适宜、规模适度、技术实用、经济

实操、易建易管、环保达标的原则统筹。

1．1．2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项目应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生活垃圾中可

回收物按照国家规定的用途或标准使用；同时农村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应

纳入本地区总体规划及环境卫生专项规划等。

1．1．3 农村生活垃圾严禁采用露天随意堆放、露天焚烧、投放水体及河

道、简易填埋等不规范处理方式，严禁将生活垃圾作为建筑回填土用于

标准道路路基和房屋地基建设。严禁危险废物、有害垃圾、工业固体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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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及建筑垃圾进入农村生活垃圾处理设施。

1．1．4 加强处理设施建设全过程监管，强化运行管理职能，通过政府、

社会、技术监管的融合，确保处理设施规范建设、运行及监管。

1．1．5 相关管理部门加强监管，开展定期不定期监督检查，确保处理设

施达标排放。

1．2 总 体 原 则

1．2．1 应通过宣传，提升公众认识度及参与度，全力推进农村生活垃圾

源头分类减量，积极探索符合农村特点和农民习惯、简便易行的分类处

理模式，减少垃圾出村处理量，有条件的地区基本实现农村可回收垃圾

资源化利用、易腐烂垃圾和煤渣土就地就近消纳、有毒有害垃圾单独收

集贮存和处置；其他垃圾应通过收集、运输体系运送至当地处理设施进

行处理，积极探索农村建筑垃圾等就地就近消纳方式，鼓励用于村能道

路、入户路、景观等建设。

1．2．2 采取城乡一体化为主、镇村一体化、就地就近处理为辅的处理方

式。

1 合理布局城市（县城）终端处置设施，力争做到县域内乡（镇）

区、村庄生活垃圾全部实现城乡一体化处理。对现状运行的城市（县城）

终端处置设施，要在充分考虑其接纳能力的基础上，结合实际需求，推

进垃圾中转站建设，配置完善垃圾收集车辆，积极开展农村生活垃圾分

类源头减量，降低垃圾转运频次和运输成本，尽量扩大城乡一体化的覆

盖范围；

2 在充分论证前款规定的基础上，原则距离城市（县城）终端处置

设施 50公里以上或生活垃圾运输时间 1.5小时以上的，不具备城乡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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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处理方式的乡（镇）区、村庄，可采取镇村一体化方式，在人口相对

集中、交通便利的地区，合理布局乡（镇）区或区域集中处理设施，收

集处理周边乡（镇）区、村庄生活垃圾；

3 在充分论证前述规定的基础上，原则对确实难以采取城乡一体

化、镇村一体化处理方式的、30户以下且人口居住分散的少数偏远山区

村庄，以分类减量为前提，因地制宜就地就近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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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定义

2．0．1 农村生活垃圾：指农村居民在日常生活中或者为日常生活提供服

务的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物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视为生活垃圾的固

体废物。

2．0．2 可回收物：指农村生活垃圾中可回收利用的固废，主要包括纸类、

塑料、金属、玻璃和织物等，应以当地回收系统是否回收为标准确定可

回收物种类。

2．0．3 易腐垃圾：农村居民在生活中产生的，容易腐烂及自行降解的有

机垃圾，主要包括农户日常生活中的处于垃圾、粪便等可降解的有机垃

圾。

2．0．4 有害垃圾：指农村居民在生活中因使用一些特殊工业产品而产生

的，对人体健康或自然环境造成直接或潜在危害的垃圾，如过期药品、

废灯管、废电池、废水银温度计等。

2．0．5 其他垃圾：指除可回收垃圾、易腐垃圾和有害垃圾以外的农村生

活垃圾，主要包括砖瓦、陶瓷、渣土、卫生间废纸、一次性用品等。

2．0．6 热解处理：利用热解炉在无氧或缺氧状态下对生活垃圾进行裂解、

过滤、重整，形成固体残渣的处理技术。

2．0．7 生物处理：指利用微生物作用将生活垃圾中可降解有机物转化为

稳定产物的处理技术。

2．0．8 区域性焚烧处理：指利用高温燃烧作用处理生活垃圾的方式。主

要包括机械炉排炉技术和循环流化床技术，其中机械炉排炉技术是目前

生活垃圾焚烧处理的主流技术。

2．0．9 小型卫生填埋处理：指填埋场采取防渗、雨污分流、压实、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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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工程措施，并对渗滤液、填埋气体及臭味等进行控制的生活垃圾处理

方法。

2．0．10 其他处理：指除热解处理、生物处理、区域性焚烧处理和小型

卫生填埋处理以外的处理生活垃圾方式，如水泥窑协同处理等。

2．0．11 垃圾渗滤液：指来源于垃圾填埋场中垃圾本身含有的水分、进

入填埋场的雨雪水及其他水分，扣除垃圾、覆土层的饱和持水量，并经

历垃圾层和覆土层而形成的一种高浓度的有机废水，以及堆积准备用于

焚烧或热解的垃圾渗漏出的水分。

2．0．12 飞灰：指焚烧处置过程中烟气净化系统的捕集物和烟道及烟囱

底部沉降的底灰。

2．0．13 热解炉渣：是指生活垃圾在热解炉内的高温作用下，经过一定

的物理化学变化后所形成的最终固态产物。

2．0．14 二噁英：指多氯代二苯并一对一二噁英（PCDDS）、多氯代二

苯并呋喃（PCDFS）等化学物质的总称。

2．0．15 热灼减率：指焚烧炉渣经灼烧减少的质量占原焚烧炉渣质量的

百分数，是判定焚烧炉正常与否最有力的依据。

2．0．16 1小时均值：指任何 1小时污染物浓度的算数平均值，或在 1

小时内以等时间间隔采集 4个样品测试值的算数平均值。

2．0．17 急冷：指采用热交换的方式将高温烟气快速冷却到设定温度以

内的过程。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E%9D%E6%8D%AE/2484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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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处理技术的适用性

3．1 热 解 处 理

3．1．1 适用于日处理量不大于 50t，不小于 3t的生活垃圾处理。

3．1．2 垃圾热解技术适用于处理经分类后其生物质成份、塑料、废纸等

组分比例仍较高的生活垃圾。

3．2 生 物 处 理

3．2．1 采用沼气池处理易腐垃圾，规模不宜大于 lt/d；采用成套设备处

理易腐垃圾，单台处理能力不宜大于 2t/d；采用集中堆肥处理规模宜大

于 2t/d。

3．2．2 适合偏远区域小规模、分散的农村生活垃圾处置。

3．3 区域性焚烧处理

3．3．1 适用于日处理量不小于 50t的生活垃圾处理。

3．3．2 适用于人口密度高、垃圾产量大、经济条件较好地农村地区。

3．4 小型卫生填埋

3．4．1 总库容应满足其使用寿命 10年以上，且不应小于 20万 m3，填

埋库区单位面积库容不应小于 8万 m3。

3．4．2 卫生填埋适用于生活垃圾有机成分低、热值低、有可利用的填埋

库区且具有较好污染控制条件的地区。

3．5 其 他 处 理

3．5．1 经过分类的生活垃圾，可作为替代燃料，与城市附近水泥厂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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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法水泥窑协同处置。

3．5．2 水泥窑协同处置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准入条件，并按照相关标

准严格控制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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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热解处理

4．1 一 般 规 定

4．1．1 生活垃圾热解处理工程的建设，除应符合本指南的规定外，还应

遵守国家基本建设程序、国家有关法规以及云南省有关标准的规定。

4．1．2 应鼓励生活垃圾的源头减量、分类收集和回收利用。

4．1．3 生活垃圾热解处理站应包括：贮存与输送系统、热解处理系统、

烟气净化系统、以及自控、电气、消防、给排水等辅助系统。

4．1．4 应采取措施防止二次污染，生活垃圾经热解处理后，烟气、炉渣

等的排放，应符合本指南的相关规定。

4．1．5 各处理单元应能适应高原地区的环境特点。

4．1．6 应优先采用成熟可靠、高效、节能、低成本、自动化程度高、劳

动程度低、操作简便易学的处理设备。

4．2 特性分析和处理量

4．2．1 生活垃圾特性分析

1 应对待处理的生活垃圾采样进行特性分析。

2 生活垃圾采样和特性分析，宜符合 CJ/T 3039的规定。

3 特性分析的内容宜包括物理组成、容重、粒度、热值、水分、固

定碳、挥发分、灰分、灰熔点等。

4 渣土、砖瓦、玻璃和金属等无机垃圾以及电池等有害垃圾不宜进

入热解炉，餐厨垃圾不应集中进入热解炉。

4．2．2 生活垃圾处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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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按实际重量统计与核定当地的生活垃圾产生量，处理量的计量

应分别按进厂量和入炉量进行。

2 应根据当地的生活垃圾产生量扣除其中不应进入热解炉的量确

定热解处理量。

3 无法获得统计数据的地区，宜参考相似生活习惯地区的人均生活

垃圾热解处理量，并基于本地区的人口总数确定垃圾热解处理量。

4 无法获得统计数据且无合适地区可参考时，宜按本地区的人口总

数和每人每日 0.4kg~ 0.8kg确定本地区的生活垃圾热解处理量。

4．3 厂 址 选 择

4．3．1 厂址选择应符合地区总体规划和环境卫生专项规划等要求。

4．3．2 厂址不得选择在水源保护区等敏感区域内。

4．3．3 厂址应选择在人口密度小、大气扩散条件好、适于热解处理的边

远地区。

4．3．4 厂址选择应综合考虑热解处理工程的服务区域、垃圾运输距离、

灰渣处置场所、预留发展等因素。

4．3．5 厂址应满足工程建设的工程地质条件和水文地质条件，不应选在

发震断层、滑坡、泥石流、沼泽、流砂及采矿陷落区等地区。

4．4 总 体 设 计

4．4．1 总平面布置应结合生产、运输、环境保护、职业卫生与劳动安全

等因素，经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并应便于施工、维护和管理。

4．4．2 总平面布置应有利于减少垃圾运输和处理过程中的恶臭、粉尘、

噪音、废水等对周围环境的影响，防止设施间的交叉污染。人流和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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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入口应分开设置，人流和物流应保持通畅。

4．4．3 主体设备应安装在室内，宜按整体式模块化设计，操作人员应能

在控制室内完成全流程的日常操作。

4．4．4 各单元平面布置应力求紧凑、合理，并满足施工、设备安装、各

类管线连接、维修管理方便的要求。

4．4．5 辅助建筑物的设置，应满足日常管理、维护的需要。

4．4．6 有扩建预期时，总平面布置应兼顾分期建设的需求，进行总体布

置。

4．4．7 生活垃圾热解厂（站）的绿化布置，应符合全厂（站）总图设计

要求，合理安排绿化用地。

4．4．8 应根据热解处理工艺的特点，配置适用、可靠、先进的自动化控

制系统；确保垃圾热解、烟气净化、消防、电气等系统的安全。

4．5 各处理环节设计要求

4．5．1 贮存与输送系统

1 贮存：卸料通道宽度应根据最大垃圾运输车的尺寸确定；卸料通

道应有必要的安全防护设施和充足的采光；生活垃圾储存池宜建于室内，

有效容积宜按 5~7d设计规模确定；生活垃圾储存池内的渗滤液宜统一收

集后随同生活垃圾一起进入热解处理系统处理；生活垃圾储存池内的臭

气宜进行收集并处理；生活垃圾储存池底应有防渗、防腐措施；生活垃

圾储存池应设置垃圾渗滤液收集设施，渗滤液收集设施应有防渗、防腐

措施。

2 输送系统：生活垃圾运输车的输送能力宜按远期规模确定。

3 分选系统：分选系统应适应当地的垃圾特性；应根据当地实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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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选择机械分选或人工分选，分选系统应具备分选出渣土、砖瓦、玻璃、

金属、废旧电池等不宜热解处理、危险易爆物品的功能。

4．5．2 热解处理系统

1 一般规定：应在分析生活垃圾特性的基础上确定热解炉设计低位

热值；热解处理系统的设计应提供物料平衡图，物料平衡图应表示出各

组成系统输入、输出物质的量化关系；热解系统的设计应提供热平衡图，

热平衡图应能反映正常工作区域、短期超负荷工作区域以及助燃工作区

域，并标明各工作区域的参数；热解处理系统产生的热量宜进行综合利

用；热解处理系统设计服务期限不应低于 10年。

2 进料装置：进料口高度应按能维持炉内压值核定；进料口应设有

垃圾防堵塞装置；进料口宜采用冷却措施；炉盖应采用密封装置，防止

烟气外漏。

3 热解处理炉：热解炉应密闭，生活垃圾在热解炉内应得到充分热

解。

4 炉渣处理系统：炉渣处理系统应包括输送、贮存等设施；炉渣输

送设备的输送能力应与炉渣产生量相匹配。

4．5．3 烟气净化系统

1 一般规定：烟气净化系统的设计、施工、安装和验收等应符合

HJ 2000的规定；烟气净化工艺流程的选择，应充分考虑烟气污染物的排

放特性；应优先考虑通过热解工况的控制，抑制氮氧化物和二噁英的产

生；应充分考虑垃圾特性和热解污染物产生量的变化及其物理、化学性

质的影响，并应注意组合工艺间的相互匹配；烟气净化系统应具有酸性

气体脱除、除尘、重金属脱除、二噁英脱除等功能。

2 二次燃烧室：燃烧室烟气温度控制在 850℃以上；烟气停留时间



12

＞2s；燃烧室烟气充分搅动；自动燃烧系统保证稳定燃烧。

3 急冷：烟气在 200~450℃温度区的滞留时间不应大于 1.0s；宜采

用间接急冷方式；水循环系统应有防冻措施；间接急冷装置应符合 GB/T

151的规定。

4 除酸：酸性污染物包括氯化氢、氟化氢、硫氧化物、氮氧化物等，

中和剂的选取应满足系统稳定运行和要求，应选用适宜的处理工艺进行

去除。

5 除尘：除尘器及其附属设施的设计应能保证热解系统启动、运行

和停炉期间除尘器的正常运行；除尘器应符合 GB/T 6719、JB/T 8471的

规定。

6 排烟系统：

1） 风机计算风量应包括过剩空气条件下的湿烟气量、风机前漏

入系统的空气量、烟气净化系统增湿或投入药剂引起的烟气增加量。

2） 风机应设调速设置。

3） 烟气管道应采取吸收热膨胀及防腐措施。

4） 链接热解系统与烟气净化系统的烟气管道低点应有清除积灰

的措施。

5） 烟囱高度不应低于 12m。如果在烟囱周围 200m半径距离内

存在其他建筑物时，烟囱高度应高出这一区域内最高建筑物 3m以上。

6） 烟囱设置应符合 GB 16297、GB 50051的规定。

4．6 主要设备与材料

4．6．1 主要设备选型原则

1 主要设备器材的性能应能满足生活垃圾热解处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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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备器材的选型应根据设备器材价格、运行电耗、运行可靠性、

运行灵活性、备品备件、维护保养等因素经过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4．6．2 主要工业设备与材料的性能要求

1 风机应符合 JB/T 4357的规定。

2 冷却水循环泵应符合 JB/T 5414的规定。

3 燃烧器应符合 GB/T 19839的规定。

4 热解炉材质应平整、经久耐用。

5 设备漆面应光滑牢固，无明显挂漆、漆粒，各部位的油漆材质应

能够适应该部位的最高温度。

6 炉内采用的耐高温、隔热材料应符合国家和行业标准的规定；耐

高温材料的技术性能应能满足热解炉燃烧热解的要求，并能够承受热解

炉工作状态的交变热应力。

7 各设备器材的参数及安装要求、备用要求等宜参照 GB 50231、

GB 50275。

4．7 检测、过程控制与报警

4．7．1 检测

1 日常检测的内容应包括：

1） 热解室、燃烧室、急冷装置进水和出水以及车间室内的温度、

烟气净化系统的密闭性；

2） 热解室的压值；

3） 排放烟气含氧量以及颗粒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等浓度。

2 检测频次应根据工艺控制要求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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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 过程控制

1 控制系统、热解系统和烟气净化系统等宜实行集中控制。

2 输送系统、热解系统和烟气净化系统的启停等规律性操作应采用

顺序控制，各单元系统的顺序控制宜采用一键操作的方式。

3 应根据燃烧室的温度控制辅助燃烧系统和垃圾输送系统的启停。

4 应根据热解室的压值调节风机运行参数。

5 应根据急冷装置出口烟气温度和急冷装置出水温度调节冷却水

的流量。

6 根据排放烟气的含氧量调节鼓风机运行参数。

7 宜建立远程管理信息系统。

4．7．3 报警

1 正常工况下，出现下列情况时，系统应预警：

1） 二次燃烧室温度低于 850℃或高于 1050℃时；

2） 热解室的压值过大或过小时；

3） 急冷装置出口烟气温度高于 230℃时；

4） 急冷装置出水温度高于 70℃时；

5） 所有电机故障时。

2 系统报警应发出声、光两种信号，并应在控制室的操作台上显示

出报警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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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物处理

5．0．1 易腐垃圾可采用适宜的生物处理技术，宜与秸秆、畜禽粪污协同

处理。

5．0．2 根据服务范围可分为分户处理、单村处理和多村联合处理模式。

分户处理可采用沼气池、家庭堆肥；单村处理可采用沼气池、堆肥设施

设备；多村联合处理可采用机器成肥或设施堆肥处理。

5．0．3 堆肥处理工程选址、规模和工艺技术路线，应根据当地村镇总体

规划、环境卫生专项规划、生活垃圾产生量与特性和环境保护要求以及

堆肥处理技术的适用性合理确定。

5．0．4 沼气池处理易腐垃圾，规模应因地制宜，并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规范。

5．0．5 家庭堆肥可采取容器或构筑物，堆肥时间不宜少于 2个月。

5．0．6 机器成肥处理易腐垃圾，单台处理能力不宜大于 2t/d, 应符合现

行行业标准《有机垃圾生物处理机》（CJ/T 227）的规定。

5．0．7 集中堆肥处理规模宜大于 2t/d，可采用简易高温堆肥、厂房堆肥

形式，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生活垃圾堆肥处理厂运行维护技术规程》

（CJJ 86）、《生活垃圾堆肥厂评价标准》（CJJ/T 172）、《生活垃圾

堆肥处理技术规范》（CJJ 52）的有关规定。

5．0．8 简易高温堆肥有机物质含量应大于 40%，堆体内物料温度在 55°C

以上保持 5～7d。简易条形堆肥时间不宜少于 2～3个月，场地可选在田

间地头或草地、林地旁边等远离人群的区域。

5．0．9 垃圾堆肥处理产品加工工艺和成品方案应根据当地市场情况确

定。发酵后的粗肥应呈棕色或黑棕色，无臭味，有土壤的霉味，手感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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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将手插入堆体，应无大的温差感，堆肥产品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粪便无害化卫生要求》（GB 7959）。

5．0．10 生物处理产物用作有机肥料时，应符合《有机肥料》（NY/T

525-202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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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区域性焚烧处理

6．0．1 区域性焚烧处理设施的工程规模和工艺技术路线，应综合考虑区

域经济发展、环境卫生专项规划、垃圾产生量与特性、环境保护要求，

以及焚烧技术的适用性等方面合理确定、选择。

6．0．2 选址要以当地区域发展规划为指导，与水源、生态环境等主要环

境敏感目标的距离必须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法律和政策法规规定，参照

《小城镇生活垃圾处理工程建设标准》（建标 149）执行。

6．0．3 采用生活垃圾连续焚烧方式，焚烧线年可利用时间不应小于

8000h，焚烧系统设计服务期限不应低于 20年。

6．0．4 焚烧工艺技术应符合《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技术规范》（CJJ 90）

的相关规定。焚烧设施应符合《生活垃圾焚烧炉及余热锅炉》（GB/T

18750）的相关规定。

6．0．5 称量系统应具有称重、记录、传输、打印与数据处理功能。

6．0．6 生活垃圾池卸料口处必须设置车挡、事故报警及其他安全设施。

6．0．7 生活垃圾池应处于负压状态，并应设照明、消防、事故排烟及停

炉时的通风装置，应设置可靠的渗滤液收集设施。

6．0．8 生活垃圾在焚烧炉内应得到充分燃烧，燃烧后的炉渣热灼减率应

控制在 5%以内，二次燃烧室内的烟气在不低于 850℃的条件下滞留时间

不应小于 2s。

6．0．9 必须配置烟气净化系统，烟气净化系统应具有酸性气体脱除、除

尘、重金属脱除、二噁英类脱除和氮氧化物脱除的功能。烟气净化系统

设计排放指标应符合焚烧厂环境影响评价批复的排放标准。

6．0．10 焚烧厂炉渣和飞灰的处理方式应根据炉渣和飞灰的产量、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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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利用方式、当地自然条件、运输条件，通过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焚烧炉渣经浸岀毒性检测达标后，可按一般固体废物直接送填埋场处理

或用作铺路材料或其他建筑材料。焚烧飞灰应单独收集、贮存、运输和

处理。

6．0．11 焚烧厂应根据工艺装备情况，按适用、可靠的原则，选择合理

的仪表及自动化控制系统。仪表及自动化控制系统应采用成熟的控制技

术和质量可靠、性能良好的设备和元件。自动化控制的范围和水平应根

据焚烧设施的规模及自动化程度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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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小型卫生填埋

7．0．1 小型卫生填埋场选址、设计、建设、作业与管理应按现行国家标

准《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技术规范》（GB 50869）。

7．0．2 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和医疗废物焚烧残渣经处理后满足现行国家标

准《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6889）规定的条件，可进入

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处置。

7．0．3 填埋场防洪系统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防洪标准》（GB

50201）、《城市防洪工程设计规范》（GB/T 50805）的规定。

7．0．4 对于暂时没有能力将生活垃圾集中到达标处理设施处理的农村地

区，可就近采用简易填埋处理。简易生活垃圾填埋场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简易填埋场选址宜选址在土层厚、地下水位较深、远离居住和人

口聚集区、地质较稳定的地方；

2 简易填埋场可选用自然防渗方式，填埋库区底部自然黏性土层厚

度不宜小于 2m、边坡黏性土层厚度宜大于 0.5m，且黏性土渗透系数不

大于 1.0×10-5cm/s；

3 填埋场周围应设置简易的截洪、排水沟，防止雨水侵入，填埋垃

圾时应及时对垃圾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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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污染控制

8．1 生物处理、区域焚性焚烧处理和小型卫生填埋污染控制

8．1．1 生物处理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生活垃圾堆肥处理厂运行维护技

术规程》（CJJ 86），小型卫生填埋场严格执行《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

控制标准》（GB 16889）标准，区域性焚烧处理严格执行《生活垃圾焚

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5）标准。

8．2 热解处理污染控制

8．2．1 烟气污染物

1 生活垃圾热解炉排放烟气中污染物浓度应符合国家及云南省的

相关排放规定。

2 自本指南实施之日起，新建生活垃圾热解炉排放烟气中污染物浓

度执行表 1规定的限值。

表 1 新建生活垃圾热解炉排放烟气中污染物限值

序号 污染物项目 限值 取值时间

1 颗粒物（mg/m3）
30 1小时均值

20 24小时均值

2 氮氧化物（NOX）（mg/m3）
300 1小时均值

250 24小时均值

3 二氧化硫（SO2）（mg/m3）
100 1小时均值

80 24小时均值

4 氯化氢（HCl）（mg/m3）
60 1小时均值

50 24小时均值

5 汞及其化合物(以 Hg计) （mg/m3） 0.05 测定均值

6 镉、铊及其化合物（以 Cd+T1计) （mg/m3） 0.1 测定均值

7
锑、砷、铅、铬、钴、铜、锰、镍及其化合物(以
Sb+As+Pb+Cr+Co+Cu+Mn+Ni计) （mg/m3）

1.0 测定均值

8 二噁英类（ng TEQ/m3） 0.1 测定均值

9 一氧化碳（CO）（mg/m3）
100 1小时均值

80 24小时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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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建垃圾热解炉排放烟气中污染物浓度宜执行表 1规定的限值；对

执行表 1标准时超标因子在 2个（含）以内的已建垃圾热解炉，其超标

因子须根据实测有组织污染物排放速率，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推荐估算模型（详见附件 a）对评价范围进行

确定及对敏感点污染物浓度进行预测。此外，须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技

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中规定的环境空气质量现状监测布点

要求设置环境空气监测点位，定期监测其环境空气质量（建议每年于最

不利季节，冬季，监测一次，如有必要可增加监测频次），确保各监测

点（敏感点）环境空气质量满足该地区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对于《环境

空气质量标准》GB3095中未要求的污染物监测项目，应执行表 1规定的

限值。对执行表 1标准时超标因子在 2个（不含）以上的已建垃圾热解

炉，须在 2022年 12月 31日前完成技改，确保超标因子不超过 2个，同

时其超标因子需满足前述要求。

8．2．2 其他污染物

1 烟气净化装置设置污水循环系统，应达到污水零排放要求。

2 炉渣与飞灰应分别收集、贮存、运输和处置。炉渣宜按一般固体

废物填埋处置。飞灰应按危险废物进行管理，如进入生活垃圾填埋场处

置，应满足 GB 16889的要求；如进入水泥窑处置，应满足 GB 30485的

要求。

3 垃圾渗滤液和车辆清洗废水应收集并在厂内处理或送至生活垃

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设施处理，处理后满足 GB 16889表 2的要求（如厂

址在符合 GB 16889中第 9.1.4 条要求的地区，应满足 GB 16889表 3 的

要求）后，可直接排放。

4 厂区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应满足 GB 37822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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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各工艺环节采取臭气控制措施，厂区无明显臭味，恶臭污染物的

排放应符合 GB 14554的规定。

6 室内噪声应符合 GB 3096的规定，厂界噪声应符合 GB 12348的

规定。

8．2．3 监测要求

1 生活垃圾热解炉运行企业应按照有关法律和《环境监测管理办

法》等规定，建立企业监测制度，制定监测方案，并向当地环境保护行

政主管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备案。对污染物排放状况及其对周边环境质

量的影响开展自行监测，保存原始监测记录，并定期公布监测结果。

2 生活垃圾热解炉排放烟气中污染物须符合相关主管部门要求，达

到长期稳定排放。

3 生活垃圾热解炉运行企业应按照环境监测管理规定和技术规范

的要求，设计、建设、维护永久采样口、采样测试平台和排污口标志。

4 对生活垃圾热解炉排放烟气的采样，应根据监测污染物的种类，

在规定的污染物排放监控位置进行。有废气处理设施的，应在该设施后

检测。

5 烟气中二噁英类的监测采样按 HJ 77.2、HJ 916等有关规定进行；

其他烟气污染物的监测采样按 GB/T 16157、 HJ/T 397、 HJ/T 75 等有

关规定进行。

附件 a：估算模型 AERSCREEN确定评价范围

a.1 AERSCREEN定义

AERSCREEN是基于 AERMOD内核算法开发的单源估算模型，可

计算污染源包括：带盖点源、水平点源、矩形面源、圆形面源、体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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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炬源，能够考虑地形、熏烟和建筑物下洗的影响，可以输出 1小时、8

小时、24小时平均及年均地面浓度最大值，评价评价源对周边空气环境

的影响程度和范围。一般用于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等级及影响范围判定。

a.2 AERSCREEN获取、运行

AERSCREEN的说明、执行文件、用户手册以及技术文档可到环境

质量模型技术支持网站( http://www.lem.org.cn/、http://www.craes.cn)下

载。

a.3 AERSCREEN估算模型参数及说明

AERSCREEN估算模型参数见表 a.1。

表 a.1 AERSCREEN估算模型参数表

参数 取值

城市/农村选项
城市/农村

人口数（城市选项时）

最高环境温度/℃
最低环境温度/℃
土地利用类型

区域湿度条件

是否考虑地形
考虑地形 是ﾛ 否ﾛ

地形数据分辨率/m

是否考虑岸线熏烟

考虑岸线熏烟 是ﾛ 否ﾛ

岸线距离/km
岸线方向/°

说明： ①气象数据：模型所需最高和最低环境温度，一般需选取评价区域近 20年以上资料

统计结果。最小风速可取 0.5m/s，风速计高度取 10m。

②地表参数：地表参数根据模型特点取项目周边 3km 范围内占地面积最大的土地利用类型

来确定。区域湿度条件划分可根据中国干湿地区划分进行选择。

③岸边熏烟：当污染源附近 3km 范围内有大型水体时，需选择岸边熏烟选项。

a.4获取结果

AERSCREEN估算模型计算结果见表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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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AERSCREEN估算模型计算结果表

下风向距离/m 预测质量浓度/ （ug/m3） 占标率/%

50

75

……

下风向最大质量浓度及占标率/%

D10%最远距离/m

a.5结果分析

识别 AERSCREEN文件目录，打开输出文件，找到污染物的地面空

气质量浓度达到标准值的 10%时所对应的距离 D10%，从而确定大气环境

影响评价范围。即以项目厂址为中心区域，自厂界外延 D10%的矩形区域

作为大气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当 D10%超过 25 km时，确定评价范围为边

长 50 km的矩形区域；当 D10%小于 2.5 km时，评价范围边长取 5km；当

C/C0＜1%时，不再评价热解设施对周围敏感点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C—

采用估算模型计算出的污染物的最大 1h地面空气质量浓度，ug/m3；C0—

污染物的环境空气质量浓度标准，u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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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运行维护

9．1 热 解 处 理

9．1．1 应建立完善的运行管理制度并按要求配置相应的管理人员及操作

人员，管理人员应熟悉处理工艺和设施、设备的运行要求及主要技术指

标，操作人员应掌握本岗位工作职责与任务要求，熟悉本岗位设施、设

备的技术性能和运行维护、安全操作规程。

9．1．2 厂（站）内的设施、路面及绿地应进行日常维护并定期进行卫生

检查，保持清洁整齐。应进行灭蝇除臭，避免蚊蝇滋生和臭气污染。

9．1．3 出入厂（站）车辆应满足厂（站）管理要求。

9．1．4 应建立职业安全健康体系，并配置专业管理人员。

9．1．5 应建立并严格执行安全检查制度。

9．1．6 内应配备防护救生用品及药品，存放位置应有明显标志。备用的

防护用品及药品应按相关规定进行定期检查、更换和补充。

9．1．7 作业人员不应独自到密闭或半密闭空间进行作业，作业前应佩带

安全防护用品、采取有效措施预防或对隐患进行安全处理之后方可进入。

9．1．8 应配置相应安全消防器材，并定期检查，保持完好。

9．1．9 厂（站）内应设置相应的安全警示标志，并保持完好。

9．1．10 作业场所宜采取通风、防尘，隔声和除臭等措施。

9．1．11 达到稳定安全期前的防火隔离带范围内不应设置封闭式建物，

不应堆放易燃易燥物品。不应将火种带入库区。进入作业区的车辆、设

备应保持良好的机械性能，避免产生火花。

9．1．12 运输道路应全天保洁，定期进行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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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3 管理人员应监督垃圾运输车辆的车容车貌，防止垃圾扬撒、污

水滴漏和恶臭扩散。

9．1．14 各环节应做到密闭，并应设置臭气收集、处理设施，不能密闭

的部位应设置局部排风除臭装置。

9．2 生 物 处 理

9．2．1 堆肥原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含水率宜为 40%～60%；

2 易腐有机物比例不应少于 45%；碳氮比宜为 20：1～30：1；

3 重金属含量指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镇垃圾农用控制标准》

（GB 8172）的有关规定，物料粒径应控制在 50mm以内。

9．2．2 静态堆肥工艺的主发酵期不应少于 7d，动态或间歇动态堆肥工

艺主发酵周期视升温及保温情况而定，可缩短发酵周期。

9．2．3 主发酵过程中，应测定堆体温度变化情况，主发酵过程堆层各测

试点温度应在 55℃以上，且持续时间不应少于 5d，或 65℃以上，且持

续时间不应少于 3d。

9．2．4 次级发酵过程中的物料含水率宜控制在 35%～45%之间。次级发

酵工艺的发酵周期宜为 10d～20d，主发酵周期长时宜取下限值，反之宜

取上限值。

9．2．5 堆肥产品出厂前，应存放在有一定规模的、具有良好通风条件和

防止淋雨的设施内，在梅雨季节或暴雨天气应加强防雨措施。库存周期

宜为 30d～60d。应对进出仓库的堆肥产品进行详细的记录。

9．3 区域性焚烧处理

9．3．1 卸料区严禁堆放生活垃圾和其他杂物，并应保持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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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 应监控生活垃圾储存池中的生活垃圾贮存量，并采取有效措施导

排生活垃圾储存池中的渗滤液。

9．3．3 应实现焚烧炉运行状况在线监测，监测项目至少包括焚烧炉燃烧

温度、炉膛压力、烟气出口氧气含量和一氧化碳含量，应在显著位置设

立标牌，自动显示焚烧炉运行工况的主要参数和烟气主要污染物的在线

监测数据。当生活垃圾燃烧工况不稳定、生活垃圾焚烧炉炉膛温度无法

保持在 850℃以上时，应使用助燃器助燃。相关部门要组织对焚烧厂二

噁英排放定期检测和不定期抽检工作。

9．3．4 生活垃圾焚烧炉应定时吹灰、清灰、除焦；余热锅炉应进行连续

排污与定时排污。

9．3．5 焚烧产生的炉渣和飞灰应按照规定进行分别妥善处理或处置。经

常巡视、检查炉渣收运设备和飞灰收集与贮存设备，并应做好出厂炉渣

量、车辆信息的记录、存档工作。飞灰输送管道和容器应保持密闭，防

止飞灰吸潮堵管。

9．3．6 对焚烧炉渣热灼减率至少每周检测一次，并作相应记录。焚烧飞

灰属于危险废物，应密闭收集、运输并按照危险废物进行处置。经处理

满足《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6889）要求的焚烧飞灰，

可以进入生活垃圾填埋场处置。

9．3．7 烟气脱酸系统运行时应防止石灰堵管和喷嘴堵塞。袋式除尘器运

行时应保持排灰正常，防止灰搭桥、挂壁、粘袋；停止运行前去除滤袋

表面的飞灰。活性炭喷入系统运行时应严格控制活性炭品质及当量用量，

并防止活性炭仓高温。

9．3．8 应对沼气易聚集场所如料仓、污水及渗滤液收集池、地下建筑物

内、生产控制室等处进行沼气日常监测，并做好记录；空气中沼气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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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 1.25%时应进行强制通风。

9．3．9 各工艺环节采取臭气控制措施，厂区无明显臭味；按要求使用除

臭系统，并按要求及时维护。

9．3．10 应对焚烧厂主要辅助材料（如辅助燃料、石灰、活性炭等）消

耗量进行准确计量。

9．3．11 应定期检查烟囱和烟囱管，防止腐蚀和泄漏。

9．3．12 焚烧厂运行和监管应符合《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行维护与安全技

术规程》（CJJ 128）、《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5）等

相关标准的要求。

9．3．13 制定工作人员岗位责任制和各岗位安全操作规程。

9．3．14 设施、设备应定期检查维护，发现异常及时修复。

9．3．15 设置必要的安全警示标识，标识模糊时应及时更换。

9．3．16 焚烧厂的运行维护应符合《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行维护与安全技

术规程》（CJJ 128）要求。

9．4 小型卫生填埋

9．4．1 填埋生活垃圾前应制定填埋作业计划和年、月、周填埋作业方案，

实行分区域单元逐层填埋作业，控制填埋作业面积，实施雨污分流。合

理控制生活垃圾摊铺厚度，准确记录作业机械工作时间或发动机工作小

时数，填埋作业完毕后应及时覆盖，覆盖层应压实平整。运行、监测等

各项记录应及时归档。

9．4．2 卫生填埋场运行应有灭蝇、灭鼠、防尘和除臭措施，并在卫生填

埋场周围合理设置防飞散网。

9．4．3 应保证填埋气体收集井内管道连接顺畅，填埋作业过程应注意保

护气体收集系统。填埋气体及时导排、收集和处理，运行记录完整；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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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气体集中收集系统应配备在线监测控制设备。

9．4．4 卫生填埋场运行和监管应符合《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运行维

护技术规程》（CJJ 93）、《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6889）

等相关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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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引用文件（引用标准名录）

《生活垃圾分类标志》（GB/T 19095-2019）；

《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技术规范》（CJJ 90-2009）；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导则》（GB/T 37066-2018）；

《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5-2014）；

《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行维护与安全技术规程》（CJJ 128-2009）；

《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和处理技术标准》（GB/T 51435-2021）；

《生活垃圾堆肥处理厂运行维护技术规程》（CJJ 86-2014）；

《生活垃圾处理处置工程项目规范》（GB 55012-2021）；

《生活垃圾堆肥厂评价标准》（CJJ/T 172-2011）；

《生活垃圾堆肥处理技术规范》（CJJ 52-2014）；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2017）；

《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行维护与安全技术规程》（CJJ 128-2017）；

《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5-2014）；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1993）；

《粪便无害化卫生要求》（GB 7959-2012）；

《生活垃圾堆肥处理厂运行维护技术规程》（CJJ 86-2014）；

《生活垃圾堆肥处理技术规范》（CJJ 52-2014）；

《小城镇生活垃圾处理工程建设标准》（建标 149-2010）；

《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技术规范》（CJJ 90-2009）；

《生活垃圾焚烧炉及余热锅炉》（GB/T 18750-2008）；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技术规范》（GB 50869-2013）；

《防洪标准》（GB 50201-2014）；

http://www.baidu.com/link?url=ga5Rq2bhG1YtgFQwUXEuCthddyF4q1biDf4ZD2dJ2jUXAYrgXD90_w0iEEsrtrMnH0t2VYA7tdg5MB4zS4N6UfLXF5fTTtc6CqSMEwzHYOOU5NdMqnAYh5yQ6NqqGi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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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防洪工程设计规范》（GB/T 50805-2012）；

《生活垃圾填埋场控制标准》（GB 16889-2008）；

《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5-2014）；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 2.2-2018）；

《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GB 30485-2013）；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2019）；

《环境监测管理办法》（环保总局令第 39号）；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

《烟囱设计规范》（GB 50051-2013）；

《工业锅炉用离心引风机》（JB/T 4357-2008）；

《热水离心泵技术条件》（JB/T 5414-91）；

《工业燃油燃气燃烧器通用技术条件》（GB/T 19839- 2005）；

《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通用规范》（GB 50231-2017）；.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GB 3096-2017）；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

《环境空气和废气 二噁英类的测定 同位素稀释高分辨气相色谱法》（HJ

77.2-2008）；

《环境二噁英类监测技术规范》（HJ 916-201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2001，2013年 6月 8日修

订）；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和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GBT 16157-1996）；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HJT 397-2007）；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T 75-2017）；

http://www.baidu.com/link?url=xcPa8a4KZEnZsioibOPwVUg_wfBiYM_EPalgSWi0oeJsPMoR60msMYfyNFUrnLVEezsTjSv_XXWCb5u107ca_QXzcXUp2bRBFrz0uJv82qa
http://www.baidu.com/link?url=R61AEK_et-FsxEKHNJy3POWYNjWtlVVlZp0eRsUOQMKOITwYK13JH4SBSMdiqIm07WdItrdcktT5XYTeYawe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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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GB/T

16157-1996）；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碘量法》（HJ/T 56-2000）；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定电位电解法》（HJ/T 57-2000）；

《固定污染源废气二氧化硫的测定非分散红外吸收法》（HJ 629-2011）；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紫外分光光度法》（HJ/T 42-1999）；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HJ/T

43-1999）；

《固定污染源废气氮氧化物的测定定电位电解法》（HJ 693-2014）；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氯化氢的测定硫氰酸汞分光光度法》（HJ/T

27-1999）；

《空气和废气颗粒物中铅等金属元素的测定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657-2013）；

《环境空气和废气二噁英类的测定同位素稀释高分辨气相色谱-高分辨

质谱法》（HJ 77.2-2008）；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一氧化碳的测定非色散红外吸收法》（HJ/T

44-1999）；

《工业固体废物采样制样技术规范》（HJ/T 20-1998）；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规范》（HJ/T 75-2001）；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HJ/T 397-2007）；

《城市生活垃圾采样和物理分析方法》（CJ/T 3039-1995）；

《热交换器》（GB/T 151-2014）；

《袋式除尘器技术要求》（GB/T 6719-2009）；

《袋式除尘器安装技术要求与验收规范》（JB/T 8471-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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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污染治理工程技术导则》（HJ 2000-2010）；

《户用沼气池设计规范》（GB/T 4750-2016）；

《户用沼气池施工操作规程》（GB/T 4752-2016）；

《户用沼气池质量检查验收规范》（GB/T 4751-2016）；

《户用沼气池材料技术条件》（NY/T 2450-2013）；

《户用沼气池运行维护规范》（NY/T 2451-2013）；

《有机垃圾生物处理机》（CJ/T 227-2018）；

《生活垃圾堆肥厂评价标准》（CJJ/T 172-2011）；

《生活垃圾堆肥处理技术规范》（CJJ 52-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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